
关键词一：铁路安全

四地协同立法建立长效机制

“上海是我国铁路重要的客运枢纽， 随着铁路建

设和运营规模的扩大， 铁路安全特别是高铁安全面临

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 安全风险正在不断加

大。 上海有必要通过地方铁路安全立

法， 建立上海铁路特别是高铁安

全的长效机制。”

今年的上海两会上，

市人大代表刘正东联名

其他 9 名人大代表，

提交了一份“关于

制定 《上海市铁路

安全管理规定 （暂

定名）》 并运用长

三角地区人大工作

协作机制推动铁路

安全协同立法的议

案”。

刘正东代表指

出， 虽然近年来上海市

域内铁路沿线特别是高铁

高架下各类安全隐患得到集

中整治， 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但从长远看， 要巩固发展整治成果，

还需在建立长效机制上下功夫。

“现行法律法规对相关铁路安全管理主体的监管

职责、 法律责任规定尚不清晰， 需要进一步给予明

确； 部分条款操作性不强， 沿线安全环境综合治理存

在不足， 沿线生态保护方面要求不高。 同时， 在解决

铁路外部安全隐患的具体实践中， 主要依靠相关铁路

安全管理主体的重视和配合程度， 还缺乏统一、 有效

的协调机制。”

而整个长三角地区均面临着与上海大同小异的铁

路安全问题， “鉴于去年七月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人

大常委会签署了 《关于深化长三角地区人大工作协作

机制的协议》 和 《关于深化长三角地区人大常委会地

方立法工作协同的协议》， 如果运用长三角地区人大

立法工作协同机制， 推动长三角地区同步制定四地铁

路安全立法， 立法效果将事半功倍。”

对此， 刘正东代表建议， 在推进长三角地区协同

立法的过程中， 法律、 行政法规中关于铁路安全的原

则性规定需要细化落实， 对危害铁路安全行为的监督

管理手段要有强制性和有效性， 对影响铁路安全的禁

止性规定要更加完善。

“比如低空飞行器、 轻型材料等， 现行的法律法

规缺少对无人机、 民用航空器的禁止性条款与安全距

离的规定。”

此外， 刘正东代表也谈到， 社会治理方面也需要

铁路安全管理作出应对。

“比如对影响铁路列车运行秩序的‘霸座’、

‘扒车门’ 行为， 可以限制特定严重失信人乘坐火车，

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失信行为联合惩戒等等。”

关键词二：金融监管

金融风险应对处置优先立法

“长三角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 开放程度最

高、 创新能力最强， 也是金融最活跃的区域之一， 金

融业的增加值约占全国的 26%， 增速远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 市人大代表赵蓉表示， 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

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未来， 长三角区域合作将更为紧

密， 也将带来新的金融创新、 金融服务需求、 新的金

融业态， 以及新的金融风险， 这也为区域地方金融监

管协同带来新的挑战。

赵蓉代表说， 近年来， 长三角区域的金融机构，

特别是小额贷款公司、 互联网金融公司、 融资担保公

司、 典当行、 众筹公司等类金融机构发展迅猛， 吸引

大量资本流入。 这些机构的组织模式、 运作模式、 金

融行为等与传统金融机构有着非常大的差异， 这也对如

何做好这部分机构的金融监管提出新的课题。 为更好地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强化地方金融监管职责， 上海成立

了地方金融监管局。 “新的监管机构成立后， 原先的一

些法律法规还有不相匹配的地方。 地方金融协同监管立

法层面还没有形成明确的机制。 目前， 三省一市在金融

服务和地方金融监管方面， 已开

始建设性的沟通协调，

但还未从立法

层面形成

固 定

明

确的协同监管机制。”

为此， 赵蓉代表建

议， 平衡好金融发展

和监管关系， 应加快

上海地方金融监管局

配套立法。 同时， 加

强长三角三省一市立

法层面互通协同， 并

就长三角区域金融风

险应对处置程序优先

立法， 共同维护区域金

融稳定。

“未来应加强长三角地

方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联动，

并与一行两会的地方局之间， 建立

相应的日常工作联系机制， 实现信息互

通、 预警互报、 技术互助、 人员互动。 同时加

强司法之间的协作， 促进在重大金融问题上司法裁判标

准的统一。”

在赵蓉代表看来， 加快长三角地区征信体系协同建

设， 也是保障金融协同监管的基础。 她建议扩大信息入

库范围， 将小额贷款、 典当融资等信用信息纳入征信范

围， 并且扩大地方金融信用信息互通， 实现长三角区域

内征信信息共享， 规范区域公共信用信息收集、 查询、

使用， 创造合法便利的查询渠道。

关键词三：异地执行

跨区域法院执行庭数据共享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 现有的司法协作交流机

制已经无法满足全方位融合发展的需要， 必须在继续深

化已有项目协作的基础上， 从协作到联动， 推进一体化

的发展。 在长三角区域内， 如何推进法院司法一体化就

是其中一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作为法律工作者， 上海市政协委员裘索在提案中表

示， 虽然 2014年和 2017年， 苏浙沪皖“三省一市” 建

立并完善了长三角区域内的异地执行相关跨省联动机

制， 但是目前仍存在一些可改进的地方。

“首先， 法院异地执行的成本高、 效率低。” 裘索

委员说， 法院异地执行判决， 需要法官到被执行人户籍

所在地或财产所在地办案， 花费额外办案费用的同时，

也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司法资源。 同时， “地方司法保

护主义现象不容忽视。”

为此， 裘索委员认为， 应尽快建立统一规范的委托

执行手续， 加大跨省执行法院协同力度。 执行法院与受

托法院之间应当及时、 主动就执行方案、 执行过程、 执

行结果等进行通报， 并且在人员、 交通工具等的安排方

面予以积极协助。

同时， 要建立跨区域法院执行庭信息数据资源共享

平台。 通过司法大数据的云端网络建设， 建立良好的跨

区域法院执行庭信息数据资源平台， 用最小成本突破跨

区域法院执行时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通过信息的共

享化和透明化去破除异地执行中的阻碍。

此外， 裘索委员还建议， 成立长三角地区司法专门

小组， 建立跨省法院相互监督机制。 从立案、 审判、 裁

决、 执行等各个环节， 破除地方司法保护主义的壁垒，

真正实现长三角法院“一盘棋” 运作。

关键词四：老龄化

亟待建立区域“养老共享”机制

老龄化是长三角地区共同面临的一大社会问题。 上

海市政协委员、 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细胞与遗传学系主

任左伋认为， 长三角地区地域相邻、 交通便捷、 文化相

近、 经济合作密切， 推进养老领域的一体化共享发展是

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中的一个重要方

向， 也是大势所趋。

根据有关数

据 ， 65 周

岁及以

上人口

计 算 ，

“苏浙沪皖” 三

省一市人口中每 8 人

就有 1 人属于老龄人口。 由此推

算，目前长三角地区的老龄人口达 3000 万人左右，而这

一数字在未来几年还将持续增长。

庞大的老龄化人口规模意味着政府的更大责任和社

会的巨大需求，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建立“养老共享”

机制变得必要。

左伋委员指出， 所谓“养老共享” 机制实际上就是

“长三角三省一市的老年人能在政府主导下， 按自己意

愿的经济、 身体条件， 异地与适时结合、 短期长期结

合、 养老旅游结合” 的养老机制。

对于如何建成“养老共享” 机制， 左伋委员提出多

个建议。

“目前， 三省一市都出台了相关的养老制度和发展

规划。 在此前提下， 各地的相关部门可以充分就此开展

交流， 取长补短， 实现养老领域在制度经验层面的趋同

化以实现‘一体化共享’ 发展。” 左伋说， 光有制度趋

同还不够， 还应用市场手段实现完全意义上的“身份一

体化”： 包括交通优惠、 旅游优惠、 保险、 老年卡、 医

保卡、 社会保障卡等， “随着信息和服务的共享， 老年

人可以在长三角区域间实现异地养老， 完全打破交通、

旅游、 保险、 养老金发放、 医疗、 社保等区域壁垒的限

制。”

此外， 左伋委员认为， 长三角地区还应该建立起养

老服务从业人员自由流通的市场， 推动养老服务的精英

人才流动于长三角的各个区域， 实现养老服务的人才共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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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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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一体化如何下好“一盘棋”？
铁路安全、金融监管、异地执行……代表委员为协同发展献计献策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季张颖 胡蝶飞 王川

2018 年， 江浙沪皖四省市就市场监督管理、 环境保护等领域达成一系列合作， 加快推动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并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这对上海、 对整个长三角地区乃至长江流域都是一个极大的发展机遇。

那么长三角城市群未来该如何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今年的上海两会上，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无疑成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聚焦的“热词”， 铁路安全、 金融监管、 异地执

行……代表委员们围绕这一主题， 纷纷献计献策。


